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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 6月 29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年 6月 29日 9点 3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诺德中心 11号楼 4505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0年 6月 29日
至 2020年 6月 2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

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
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 <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的议案》 √
2 《关于 <公司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的议案》 √
3 《关于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
4 《关于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
5 《关于 <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的议案》 √
6 《关于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7 《关于公司 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 年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

8 《关于公司 2020年下半年至 2021年上半年对外担保额度
的议案》 √

9 《关于续聘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第 1-3，5-9项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第 1-2，4，6-7,9

项议案经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
券时报》的《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中铁
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 年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中铁高
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下半年至 2020 年上半年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关于续聘
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 以及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证券时报》的《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6、7、8、9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7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中铁二局建设有限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

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
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
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
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
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528 中铁工业 2020/6/22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出席回复
1.拟出席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填妥及签署股东大会回执（见

附件 2），并于 2020年 6月 25 日（星期四）之前在办公时间（每个工作日上午 8:30-11:30,
下午 1:30-5:30）将回执以专人送递、邮寄或传真的方式送达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二）出席登记
1.拟出席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应于 2020 年 6 月 25 日（星期四）在办公时间

（上午 8:30-11:30，下午 1:30-5:30）到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或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出
席登记手续。 但出席登记不作为股东依法参加股东大会的必备条件。

2.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
或证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授权委
托书、股票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

3.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
席会议的，应出示股票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
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代理人身份证、
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证明、法人
股东股票账户卡。

4. 股东授权委托书至少应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 24小时前备置于本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 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
过公证。 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和授权委托书同时备置于本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1.联系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诺德中心 11�号楼 45�层（邮编 100070）
2.联系部门：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3.联系人：韩彬
4.联系电话：010-52265787
5.传真:010-52265800
6.电子邮箱：ztgyir@crhic.cn
（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9 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附件 2：股东大会回执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0 年 6 月 29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 <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的议案》
2 《关于 <公司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的议案》
3 《关于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4 《关于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5 《关于 <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的议案》
6 《关于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7 《关于公司 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年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8 《关于公司 2020年下半年至 2021年上半年对外担保额度的
议案》

9 《关于续聘公司 2020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

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 2：股东大会回执

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回执
股东姓名（法人 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住所

出席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法定代 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股东代码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股东签字（法人 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注：上述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为有效。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6 月 8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长寿云顾路 581 号江阴江化微

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楼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3,015,50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345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殷福华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6 人，逐一说明未出席董事及其理由；
董事姚玮因公外出，未能参加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2 人，逐一说明未出席监事及其理由；
监事顾胜霞因公外出，未能参加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管的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1.01� 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及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015,506 100 0 0.0000 0 0.0000

1.02 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015,506 100 0 0.0000 0 0.0000

1.03 议案名称：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015,506 100 0 0.0000 0 0.0000

1.04 议案名称：募集资金总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015,506 100 0 0.0000 0 0.0000

1.05 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015,506 100 0 0.0000 0 0.0000

1.06 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015,506 100 0 0.0000 0 0.0000

1.07 议案名称：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015,506 100 0 0.0000 0 0.0000

1.08 议案名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015,506 100 0 0.0000 0 0.0000

1.09 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015,506 100 0 0.0000 0 0.0000

1.10 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015,506 100 0 0.0000 0 0.0000

1.11 议案名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015,506 1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015,506 1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修订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015,506 1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修订稿）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015,506 1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015,506 1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及
面值； 3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
间； 3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3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
格及定价原则； 3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4 募集资金总额； 3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5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
式； 3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6 发行数量； 3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7 限售期； 3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8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
排；

3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9 上市地点； 3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0 募集资金用途； 3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1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
议有效期； 3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公司 2020 年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预案（修订稿）的议
案；

3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关于公司 2020 年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使用可行性分
析报告（修订稿）的
议案；

3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摊薄即
期回报填补措施（修
订稿）的议案；

3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关于修改《公司章
程》的议案。 3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子议案表决情况：本次会议以特别决议表决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通过了议案 1 的 11 项子议案；
2、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1-5 均是特别决议议案，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琪、李乐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江化微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江化微章
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9 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 6月 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丹梓北路 2 号共进股份 4 栋 8 楼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76,352,84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515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是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8人，出席 6人，董事夏树涛先生、丁涛先生因工作安排未出席本次

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2人，监事李涛先生因工作安排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贺依朦女士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龚谱升先生、韦一明先生、龙晓晶

女士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2,936,459 99.0922 3,312,088 0.8800 104,300 0.0278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2,731,659 99.0378 3,516,888 0.9344 104,300 0.0278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2,729,059 99.0371 3,519,488 0.9351 104,300 0.0278

2.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2,736,819 99.0391 3,511,728 0.9330 104,300 0.0279

2.04、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2,720,319 99.0348 3,528,228 0.9374 104,300 0.0278

2.05、议案名称：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2,709,219 99.0318 3,539,328 0.9404 104,300 0.0278

2.06、议案名称：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2,745,659 99.0415 3,502,888 0.9307 104,300 0.0278

2.07、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2,752,059 99.0432 3,472,148 0.9225 128,640 0.0343

2.08、议案名称：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2,749,059 99.0424 3,499,488 0.9298 104,300 0.0278

2.09、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处置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3,787,259 99.3183 2,433,948 0.6467 131,640 0.0350

2.10、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2,746,219 99.0416 3,477,988 0.9241 128,640 0.034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2,710,819 99.0322 3,418,728 0.9083 223,300 0.059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2,748,359 99.0422 3,381,188 0.8984 223,300 0.0594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3,055,659 99.1239 3,049,548 0.8102 247,640 0.0659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2,749,059 99.0424 3,377,488 0.8974 226,300 0.060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3,040,119 99.1197 3,045,588 0.8092 267,140 0.0711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宜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2,909,319 99.0850 3,220,228 0.8556 223,300 0.0594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请中介机构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提供服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2,736,319 99.0390 3,393,228 0.9016 223,300 0.059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
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11,298,432 76.7826 3,312,088 22.5085 104,300 0.7089

2.01 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11,093,632 75.3908 3,516,888 23.9003 104,300 0.7089
2.02 发行方式和时间 11,091,032 75.3732 3,519,488 23.9179 104,300 0.7089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11,098,792 75.4259 3,511,728 23.8652 104,300 0.7089
2.04 发行数量 11,082,292 75.3138 3,528,228 23.9773 104,300 0.7089
2.05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11,071,192 75.2383 3,539,328 24.0528 104,300 0.7089
2.06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11,107,632 75.4860 3,502,888 23.8051 104,300 0.7089
2.07 上市地点 11,114,032 75.5295 3,472,148 23.5962 128,640 0.8743
2.08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11,111,032 75.5091 3,499,488 23.7820 104,300 0.7089

2.09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
配利润处置 12,149,232 82.5645 2,433,948 16.5407 131,640 0.8948

2.10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11,108,192 75.4898 3,477,988 23.6359 128,640 0.8743

3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预案的议案 11,072,792 75.2492 3,418,728 23.2332 223,300 1.5176

4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
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11,110,332 75.5043 3,381,188 22.9781 223,300 1.5176

5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11,417,632 77.5927 3,049,548 20.7243 247,640 1.6830

6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摊薄即期回报与填补
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
议案

11,111,032 75.5091 3,377,488 22.9529 226,300 1.5380

7
关 于 公 司 未 来 三 年
（2020-2022 年）股东回
报规划的议案

11,402,092 77.4871 3,045,588 20.6974 267,140 1.8155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宜
的议案

11,271,292 76.5982 3,220,228 21.8842 223,300 1.517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议案 8为特别表决议案，已获得参与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2/3�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璟、刘洪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9 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40 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6/12 － 2020/6/15 2020/6/15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0 年 5 月 19 日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 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分派方案
根据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

司 2019 年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等议案，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公司拟以
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的股数为基数， 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4.00 元（含税）， 预计派发的现金红利总额为 52,351,315.60 元（含
税）。 本年度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全部结转以
后年度分配。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息）的参考价格的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息）开盘参考

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 =［（前收盘价格 - 现金红利）+ 配（新）股价格×流通股份

变动比例］÷（1+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流动股份变动比例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转增比例）÷总股本
根据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分配方案， 公司以实施本次权益方案时

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库存股后的股份总数为基数，即，公司总股
本 - 回购库存股 =134,378,200-3,499,911=130,878,289 股。 由于本次分红为差异化
分红，上述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

现金红利 = 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每股分红金额÷本次权益分派股权
登记日的总股本 =130,878,289×0.40÷134,378,200≈0.3896 元 / 股。

公司 2019 年度权益分派不涉及转增股本，故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0。
综上，除权（息）参考价格 =（前收盘价格 -0.3896）÷1。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6/12 － 2020/6/15 2020/6/1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
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
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
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1）春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春风投资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

放。
（2）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账户号码 B882375052）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
3.扣税说明
（1）对于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
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
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40 元；

对个人持股 1 年以内（含一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 0.40 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公司将在收到
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
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 20%； 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含 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暂
免征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现金红利，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
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
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由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36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
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
退税申请。

（3）对于对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 A
股股票， 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
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本公
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36 元。 对于香港投资
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
税率低于 10%的，相关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
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
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
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
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
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
征个人所得税。 即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代扣现金红利个
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36 元

（5）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40 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71-89195143
特此公告。

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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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股东梁刚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3,626,634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32%，本

次解除质押 510,000股，剩余质押股份 3,113,834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85.86%。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89,071,97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56.91%；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后，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
45,683,434股，占其合计持股总数的 51.29%，占公司总股本的 29.19%。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具体情况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8 日接到股东梁刚先生的

通知，梁刚先生于近日将其质押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具体内容如下：
股东名称 梁刚
本次解质股份 51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4.06%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33%
解质时间 2020年 6月 5日
持股数量 3,626,634股
持股比例 2.3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3,113,834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85.8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99%

本次解质的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如相关股东未来为满足自身资金需求进行
股份质押，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本次解除质押
前累计质押数

量（股）

本次解除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
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梁建华 73,206,000 46.77% 38,948,000 38,948,000 53.20% 24.88%

熊明钦 8,145,501 5.20% 0 0 0.00% 0.00%

梁建中 4,093,835 2.62% 3,621,600 3,621,600 88.46% 2.31%

梁刚 3,626,634 2.32% 3,623,834 3,113,834 85.86% 1.99%

合计 89,071,970 56.91% 46,193,434 45,683,434 51.29% 29.19%

注：以上表格中数据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特此公告。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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